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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券”：助企业敲开科技创新的大门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李希义  朱馨乐 
 

 
    “创新券”是一种提高科技资源共享和使用效率的财政工具。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利用“创新
券”，可以购买科研机构的研发服务，既能增强企业和研究院所之间的联系，也能激活科研院所

为企业服务的创新能力。目前已有北京、上海、浙江、武汉等 13个地区推广了“创新券”。然而，
在实际的应用中，“创新券”还存在流通不畅、兑现时间过长、使用不规范等问题，而推行全国

通用的“创新券”，建立全国“创新券”支付和兑现系统或能更好撬动企业投入创新研发。 
    一、中小微企业领到创新“大红包” 
    “创新券”是一种有效促进科研机构服务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提高科技资源的共享和使用效
率的财政政策工具。其核心是政府向企业发放“创新券”，企业用“创新券”向科研服务机构购

买科研服务，科研服务机构持“创新券”到政府财政部门兑现，可谓政府发给中小微企业的研发

“大红包”。 
    自荷兰在 2004 年推出这项政策之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取发放“创新券”的方式来支持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2009年，世界银行和科技部一些专家撰写的《中国：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创
新》一书中首次引进了“创新券”的概念。目前，各地对“创新券”的支持对象主要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北京市、上海市和浙江省以下的市县发放的“创新券”，支持对象是本地的中小微企业，

另外还把创业团队纳入“创新券”的支持范围；另一类是浙江省的支持对象———创新载体和执

行单位，即省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等。 
    “创新券”可用于购买的科技创新服务活动，主要是与科技创新活动有关的测试检测、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检索查新等。例如，在北京市，“创新券”只对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与指定实

验室，围绕科技创新创业开展的测试检测、合作研发、委托开发、研发设计、技术解决方案或购

买新技术新产品（服务）等科研活动给予资助。上海市则规定，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 5276
台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和 124家上海市专业技术服务平台提供的 866项研发服务，包括测试检测、
合作研发、委托开发、研发设计、技术解决方案等，都可使用“创新券”。 
    在使用方面，上海市的“创新券”采用事前申请、事后补助的方式，最高补贴不能超过 10
万元。浙江省内市县的“创新券”使用方式和上海市类似。浙江的省级“创新券”则采用奖励补

助的方式。发放形式上，北京市发放的“创新券”是有固定面值的，限额 5000 元，每次至少使
用 1张，最多可使用 40张。而上海、浙江的“创新券”都是电子凭证的，都没有规定“创新券”
的具体面值，只规定了单个企业或者创业团队能够申请的限额。 
    二、科研资源“不沉睡” 企业投入有增长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利用“创新券”，可以购买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服务，加强了企业和研究
院所之间的联系，也为科研机构开拓了市场业务，从而提高了科技资源支撑创新的效力。例如：

浙江省政府发放的“创新券”，推动了科研机构的业务开展，仅 2015年上半年，浙江省的一家企
业科研机构———温岭泵与电机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就接收由“创新券”支持的服务 170次，服
务金额超过 30万元。 
    与此同时，北京市、上海市和浙江省都规定：企业使用“创新券”必须要匹配自有资金，超
过规定额度的“创新券”按照一定比例兑现。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投入自有资金用于研发活动，对

引导企业增加科研投入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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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券”的实施，还推动了科技资源丰富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共享，提高了国家现有
科技平台的科技服务能力。如浙江省长兴县利用“创新券”，鼓励本地企业购买和获取上海市科

研平台的科技服务，推动了技术先进与落后地区的科技资源共享。北京市调研发现：原先的科技

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等科技平台，并没有多少支持小微企业的具体措施，而“创新券”政策则给

这些科技服务机构提供了政策工具。由于“创新券”的申请和发放需要通过这些机构来完成，另

外，联系科技资源等服务也由孵化器等机构完成，从而丰富了科技服务机构的服务手段和服务能

力，“唤醒”了这些科技资源。截至 2015 年 8 月，浙江全省发放“创新券”1834.62 万元，其中
使用了 660.52 万元，涉及 48 家创新载体，提供服务 1039 次。北京市“创新券”2014 年发放了
4000万元，2015年已经发放了 2000多万元。 
    三、流通不畅、兑现慢制约使用效力 
    虽然“创新券”在推动科研机构支持和服务中小微企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有一
些问题制约其作用的充分发挥。第一，异地使用问题：各地的“创新券”都有地区限制，而且对

“创新券”的使用对象和使用范围，也都有比较明确的区域规定。目前除浙江省长兴县的“创新

券”可以在上海市异地使用之外，其他地区的“创新券”都严格限制在本地使用，甚至在全省推

广“创新券”的浙江省，企业直接用于购买科技服务的只能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发放的“创新券”，

在实施过程中市县都要求“创新券”在当地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平台使用，不能在省内其他地区使

用。这种地区的限制性要求，使得“创新券”不能流通，限制了中小微企业获取异地科技服务的

能力，也降低了“创新券”的使用效力。 
    第二，兑现时间问题：目前“创新券”购买服务的资金，要么是企业先行垫付，如上海市，
先由企业自行垫付，然后在规定时间申请兑现；要么是科研机构先自行承担，如北京市的“创新

券”，企业只要交付“创新券”就可以获得科研机构提供的服务，科研机构用“创新券”到科技

部门报销。同时也都有兑现时间的规定，例如，北京市规定在上下半年各兑现一次，浙江省要求

省级的“创新券”要到第二年的 1月份兑付等。这种时间限制使得企业或者科研机构的支出并不
能很快获得财政资金的报销。而使用“创新券”的中小微企业本身是缺乏资金的，“创新券”兑

现间隔时间太长，影响了使用“创新券”的中小微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现金流，对其经营发展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困难。 
    第三，财政资金的拨付使用问题：目前与“创新券”配套的财政资金是延续科研项目的资金
拨付方式，上一年提出财政预算，第二年拨付资金使用。“创新券”的申请和发放却是全年度进

行的，企业申请的“创新券”在一个财年内可能不一定全部用完和兑现，因此会产生存在符合条

件的“创新券”金额与预算不匹配的现象，导致出现财政预算资金出现结余和上缴问题。为了符

合财政预算周期，大部分地区都选择在第二年度才开始兑现创新券，这一问题也导致“创新券”

不能及时兑现。 
    第四，“创新券”的规范使用问题。尽管各地在“创新券”的使用上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创新，
不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一些地区片面理解了“创新券”的作用，将原来以常规方式支持科技计

划项目的资金，借以“创新券”的形式发放，尤其一些地方还发放大额度的“创新券”、允许使

用“创新券”购买硬件设备，这实际上背离了“创新券”的本意。因此，需要规范“创新券”可

以购买的科技创新服务类型。 
    针对这些问题，发行全国通用的“创新券”应是必由之道，同时，还应该建立全国“创新券”
服务平台，并和地方政府合作，推动国家大型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技资源的利用和共享。

同时，应由科技部和财政部制定出台全国“创新券”的使用办法，缩短创新券的申请和报销期限，

解决目前“创新券”匹配财政资金的预算使用时间问题。最后，应建立全国的“创新券”支付系

统，推动“创新券”在全国的流通使用，促进全国科技资源的充分共享和使用。 


